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期申报预缴税款滞纳金问题的批复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2359.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延期申报预缴税款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753号)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你局《关于延期申报是否加收滞纳金问

题的请示》（深国税发〔2007〕92号）收悉。对于纳税人经

税务机关批准延期申报，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

因预缴税款小于实际应纳税额所产生的补税是否应当加收滞

纳金的问题，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纳税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

期申报，但要在纳税期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

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

。预缴税款之后，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税款结算的，不适用税

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关于纳税人未按期缴纳税款而被加收滞

纳金的规定。 二、经核准预缴税款之后按照规定办理税款结

算而补缴税款的各种情形，均不适用加收滞纳金的规定。在

办理税款结算之前，预缴的税额可能大于或小于应纳税额。

当预缴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税务机关结算退税但不向纳税

人计退利息；当预缴税额小于应纳税额时，税务机关在纳税

人结算补税时不加收滞纳金。 三、当纳税人本期应纳税额远

远大于比照上期税额的预缴税款时，延期申报则可能成为纳

税人拖延缴纳税款的手段，造成国家税款被占用。为防止此

类问题发生，税务机关在审核延期申报时，要结合纳税人本

期经营情况来确定预缴税额，对于经营情况变动大的，应合



理核定预缴税额，以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并保护真正需要延

期申报的纳税人的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